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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型砸道機123具備註條款 

1. 採購標的：背負型砸道機123具。 

2. 說明及要求： 

2.1 本設備係用於臺灣鐵路1067mm軌距之軌道線路舖設、維修保

養時，可由軌道養護人員輕便攜帶並快速進出軌道現場作

業，以單人單機即可操作，專用於砸實軌道枕木(PC枕及木

枕)下碎石道碴之砸道設備。 

2.2 投標廠商須附背負型砸道機型錄(外文並附上正體中文翻譯)

及相關規格圖說(尺寸應使用公制)，及使用100小時所需之零

件數量及單價。 

3. 規格要求： 

3.1 本設備係單一獨立完整的機具，於添加所規定之油料後即可

操作使用，動力引擎為4衝程汽油引擎。 

3.2 主機體重量(含砸道桿)：重量不得超過20公斤(不含油料)。 

3.3 砸鎬頭:圓柱型砸鎬頭。 

3.4 砸道能力與砸道深度要求：軌枕底部以下約20~25公分。 

3.5 背負型手提砸道機機體必須具有多組之橡膠彈性墊結構或葉

片式彈性避(減)震機構設計，降低操作時所產生之振動，提

高使用者操作效率及安全度。  

3.6 本設備之砸道機構設計方式必須為振(擺)動型砸道方式，避

免砸道時造成石碴碎裂、破損或微粒化而影響及降低石碴效

能與壽命。 

3.7 砸道鎬之鎬頭設計為可替換式，砸道鎬之長度需配合主機體

設計與操作人員之砸道工作習性。 

3.8 每台機具附有一只可側背之輕便背袋式設計，以利方便機動

攜行與儲存。 

3.9 於開放空間操作者之位置，噪音量需低於100dB以下。 

4. 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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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交貨期限:於決標次日起210日曆天交貨。 

4.2 交貨地點:本公司中區供應中心，地址:新竹縣竹北市沿河街

39號。 

4.3 每具砸道機應附有維修保養所需之基本工具及初次保養所需

相關油料，並應放置於1只專用攜帶箱內，另附防振動手套1

付、安全帽式耳罩1付、原廠鎬頭(消耗品)1組 

4.4 額外提供本案砸鎬頭123個(砸鎬頭材質、型式需與交貨之原

廠鎬頭一致)。 

4.5 交貨時應附背負型砸道機原製造廠商之出廠檢驗測試報告。 

4.6 交貨時每台背負型砸道機機具檢附正體中文操作手冊、維修

保養說明書、零配件表及教育訓練計畫各1份。 

5. 檢驗及實地測試： 

5.1 抽樣數量及合格標準：每20具抽1具（未滿20具者以20具計

算），辦理外觀檢視及現場實地測試，先目視全機有無損

傷、缺件、傳動方式是否安全可靠，以加滿油箱進行實地操

作連續30分鐘不得停機或產生故障，應符合本條款3規格要求

之規定，立約商應提供檢驗及實地測試所需工具(費用含於契

約總價內)。 

5.2 由前項抽檢之砸道機中再抽7具至本公司指定道班辦理功能實

地測試，連續使用10日(每日使用時連續操作不超過30分

鐘)，過程及結果應正常無異狀。 

5.3 檢測時除應符合本條款3之規定外並依條款4進行相關配件、

文件及數量點收。 

5.4 檢驗改正以兩次為限，如2次仍未完成改正則本公司得終止或

解除契約，自本公司檢驗結果通知函發文次日起10日內，以

書面提出申請徵求本公司同意得繼續改正。 

6. 教育訓練： 

6.1 立約商應於檢驗合格後30日內，派專業技術人員免費指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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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設備之操作使用及維修保養訓練每場2小時，訓練場次為3

場，每場次訓練人次約為20至30人，所需鎬頭由立約商提

供，操作使用及維修保養訓練之時間、地點由本公司指定(需

製成簽到記錄表)，其訓練相關費用(講師費...等)已包含於

總價內。  

6.2 完成前述教育訓練後檢送相關紀錄始得辦理驗收。 

7. 驗收: 

7.1 檢驗及教育訓練辦理完成後即進行驗收作業。 

7.2 因本規範之檢驗、教育訓練及驗收所需之工具與鎬頭由立約商

另行提供，其所產生之費用含於契約總價內，經本公司判定驗收

不合格者，依本公司財物採購契約條款驗收不符規定辦理，其所

衍生費用立約商應自行負擔。 

8. 保固期限： 

保固期為自本公司驗收合格日起1年，在保固期內正常使用情況

下，如有任何部分因設計、製造或材質不良，立約商應免費修復

或更換合格新品。(不含鎬頭及手拉繩)。 


